附件3
2009年度海珠区工业企业奖励申报材料要求

一、填写《海珠区科技、工业企业奖励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表格要求电脑输入并打印，同时报送电子文档。
二、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。
三、提供企业2009年度在海珠区缴纳国税、地税证明原件（纳税证明请到区国税局、区地税局分别办理）和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。
四、获得国家免检产品、中华老字号称号，被认定为各级企业技术中心、清洁生产示范企业或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，须再提供认定证书或荣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。
五、纳入各级技术进步计划的技术创新、技术改造项目和服务体系项目的项目承担企业，须再提供纳入计划的文件原件和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、200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项目经营状况审查报告》（服务体系项目承担企业不须提供该报告）。
六、已实行ERP系统管理（系统必须具备财务、生产、采购、销售等内容）的区内重点工业企业，须再提供开展ERP系统工程的相关合同原件和复印件（一式三份）

七、企业如获得工业企业奖励还需填报《海珠区工业企业奖励资金使用责任书》（一式三份）。
八、所有证明材料原件经核对后即退还企业。
